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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司法实践及法律教学中，对于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都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种作用的日益凸显也给司法解释工具书的编辑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
通过与读者的不断沟通与交流，我们发现，读者在使用司法解释工具书时，往往会遇到以下三个方面
的问题：　　（1）司法解释数量繁多、不易搜集，导致许多司法解释类工具书都只能重点收录部分
司法解释，无法满足专业类读者的工作需要。
　　（2）司法解释涉及面广，而许多此类工具书往往都是将大量的司法解释堆砌而成，并没有将其
予以细化，导致查找与使用时的极大不便。
　　（3）司法解释与法律法规没有作相关的链接，导致一些读者在使用时无法将司法解释与相应的
法律法规配套适用。
　　基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与指导案例(民事卷)》有以
下四大核心优势：　　（1）收录全面权威。
在全面吸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清理工作成果的基础上，收录各类司法解释文件
的权威文本，共1252件，并精心收集大量地方司法文件。
　　（2）分类细化合理。
邀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专家同志，对司法解释予以细心梳理、分类。
同时，考虑到部分文件在划分类别时可能存在交叉或重叠，为避免重复收录文件，便于读者查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与指导案例(民事卷)》在目录中设有“存目
”，原处收录全文，存目处仅标出文件页码，指引读者检索文件。
　　（3）链接配套法律法规。
对于重要的司法解释，以脚注的形式指出了与之对应的法条，同时，在每一部分司法解释之后，附有
相关法律法规全文，以便于读者准确、及时查找。
　　（4）精选指导案例。
在全面收录《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的基础上，重点收录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编辑的指导案例，
共8l件，其中的公报案例在审判中具有}I导同案同判的作用。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与指导案例(民事卷)》以“凡
例”的形式对整套书的编辑理念、逻辑关系及使用规范予以详细说明，帮助读者高效使用本套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与指导案例(民事卷)》的编辑出版得
益于与读者之间的良好互动，我们欢迎读者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并不吝批评指
正。
我们将根据读者的反馈，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制定和清理工作的基础上，不断
完善更新，以更好地服务于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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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民事实体编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1988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1984年8月30日）司法
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1993年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加强涉农案件审判工作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通知（2004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关于处理涉及汶川地震相关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意见（一）》的通知（2008年7月14日）最高人民法
院印发《关于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的通知（2008年12月3日）最
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处理涉及汶川地震相关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意见（二）》的通知（2009年3月23
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当前形势下进一步做好涉农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2009年6月19日）请示答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聊城市柳园供销公司法人资格认定问题的复函（1992
年3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合伙型联营体和公民合伙组织对外债务纠纷案件应否一并确定合伙
内部各方的债务份额的复函（1992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划拨郑州市东
方红石油化工厂汇人大庆市龙凤区龙庆化工厂帐户的1385万元归属问题的处理决定（1995年5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张树东与平阴县平阴镇人民政府追索奖励费纠纷一案的复函（2003年7月24日）指导
案例1.喻山澜诉工行宣武支行、工行北京分行不当得利纠纷案2.陆耀东诉永达公司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
纷案3.刘雪娟诉乐金公司、苏宁中心消费者权益纠纷案4.王保富诉三信律师所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5.连
云港外代公司诉连云港港务局、港明实业公司、港明贸易公司无单放货侵权赔偿纠纷案6.刘志兵诉卢
志成财产权属纠纷案7.常焕香等诉房宽才等雇员损害赔偿案8.孟元诉中佳旅行社旅游合同纠纷案法规链
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年8月27日）二、婚姻、家庭（一）综合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21001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1003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破坏军婚
案件中几个问题的批复（1977年6月13日）司法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
的通知（1994年4月4日）请示答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曹彩风等诉许莉债务案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复函
（1993年3月12日）地方司法文件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二）》若干问题的解答（一）（2004年9月7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若干问题的解答（二）（2004年9月7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婚
姻家庭纠纷办案要件指南（一）（2005年3月4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婚姻家庭纠纷办案要件指南（
二）（20005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夫妻个人债务及共同债务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
（2005年4月2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家庭纠纷若干问题的意见（20007年3月15日）上
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分家析产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2007年9月20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婚姻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0006年11月6日）指导案例叶光明诉妻子朱桂君擅自流
产侵犯其生育权案法规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1001年4月28日）（二）结婚司法解释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已出五代的辈分不同的旁系血亲请求结婚问题的批复（1954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三
代以内的旁系血亲之间的婚姻关系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1987年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离婚诉
讼中发现双方隐瞒近亲关系骗取结婚登记，且生活多年生有子女，应按婚姻法第二十五条处理的批复
（1987年1月14日）请示答复最高人民法院对吴中输与养女吴风兰请求结婚问题意见的复函（1953年1
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五代内的解释的复函（1953年3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
关于“公公与媳妇”“继母与儿子”等可否结婚问题的复函（1953年7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
庭关于李玲与王景年婚姻纠纷案的复函（1982年8月9日）（三）夫妻共有财产及子女地位司法解释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夫妻～方未经对方同意将共有房屋赠与他人属于夫妻另方的部分应属无效的批复
（1987年8月5日）请示答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子女可否列为职工的供养直系
亲属等问题的复函（1990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原属夫妻一方婚前个人的房产婚后夫妻双方长
期共同生活使用的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函（1991年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
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的函（1991年7月8日）关于在享受本人工龄和已死亡配偶生前工龄优惠
后所购公房是否属夫妻共同财产的函的复函（2000年2月17日）指导案例1.丁耀蓝诉丁永忠夫妻财产纠
纷案2.钱伸阳诉王小兵抚育费纠纷案（四）重婚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离婚案件的一方当事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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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期间与第三者另行结婚是否构成重婚罪问题的批复（1957年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登
记管理条例》施行后发生的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处罚的批复（1994年12
月14日）请示答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熊碧华与杨万福婚姻纠纷一案的处理意见的电报答复（1985年10
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处理重婚案件的程序问题的电话答复（1986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
法院研究室关于重婚案件中受骗的一方当事人能否作为被害人向法院提起诉讼问题的电话答复（1992
年11月7日）指导案例王艳重婚案（五）离婚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
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1989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
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1993年1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
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1993年1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离婚案件中自留地自留畜的处理问题的
批复（1963年lO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下放职工高乃春与汪家敏离婚案件中退职金如何处理问题
的批复（1964年4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马娜萍离婚问题的批复（1965年1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孟宪明、李瑞玲离婚案的批复（1985年2月16日）司法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中公房
使用、承租若干问题的解答（1996年2月5日）请示答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回族男方与汉族女方离婚后
对子女抚养问题发生争执应如何处理的复函（1957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现役军人提出
离婚的案件应参照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军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暂行规
定》的复函（1981年7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离婚时协议一方不负担子女抚养费，经过若干时间他
方提起要求对方负担抚养费的诉讼法院如何处理的复函（1981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变更子女
姓氏问题的复函（1981年8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辛伟克与张晓杰抚养子女纠纷申请再审案的复函
（1992年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男方受欺骗抚养非亲生子女离婚后可否向女方
追索抚育费的复函（1992年4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刘立民与赵淑华因离婚诉讼涉及民办私立学校
校产分割案的复函（2003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收费标准的请示的复函
（2003年9月10日）指导案例1.王兰英与蒋福才离婚案2.李汉兰与付翔离婚案3.樊晖诉韩硕离婚后财产纠
纷案4.郭晓燕诉马洪清离婚案5.宋振州诉宋湘敏离婚纠纷案6.陈海芳诉叶明锋离婚后财产纠纷案7.邸欣
诉哲辉涉刑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纠纷案8.马高波诉王冬英离婚纠纷案9.李绍兵诉杨秀娟离婚案lO.庄丽琴
诉范春勇离婚案11.曾婷诉徐小明离婚案12.周桂芬诉周金速确认离婚协议效力案（六）同居司法解释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1989年12月13日
）请示答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一方死亡后另一方有无继
承其遗产权利的答复（1987年7月25日）⋯⋯（七）涉外婚姻（八）涉港、澳、台婚姻三、继承（一）
综合（二）继承财产的认定（三）法定继承（四）遗嘱、遗赠继承（五）涉外、涉港澳台继承 四、收
养、扶养、赡养五、物权（一）房屋所有权（二）房屋典权（三）建设用地使用权（四）宅基地使用
权（五）土地承包经营权（六）担保（七）土地征收、房屋拆迁补偿六、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七
、侵权赔偿（一）人身损害与精神损害赔偿（二）财产损害赔偿（三）交通损害赔偿（四）医疗事故
损害赔偿八、劳动、人事九、著作权十、合同（一）综合（二）买卖合同（含购销合同）（三）租凭
合同（四）借款合同（五）建设工程合同（六）运输合同（七）加工承揽合同（八）保险合同（九）
技术转让合同（十）其他合同纠纷（十一）合同责任十一、民事责任十二、诉讼起效民事诉讼编一、
综合二、立案三、起诉与受罪四、主管和管辖五五、诉讼参加人六、证据七、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八
、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九、诉讼费用十、第一审程序十一、第二审程序十二、特别程序十三、
审判监督程序十四、督促程序十五、公示催告程序十六、执行程序十七、涉港澳台民事诉讼程序十八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十九、仲裁附附录一：废止的司法解释目录附录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司法解释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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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离婚时财产的处理问题人民法院对离婚时财产的处理，应依照婚姻法第十三条、三十一条、三十
二条和三十三条的规定，坚持男女平等和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原则，查清家庭财产，夫妻共同
财产和婚前财产的状况，合情合理地予以解决。
（12）婚前的个人财产和双方各自所用的财物，原则上归个人所有。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各自或共同劳动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各自或共同继承、受赠的财产
，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婚前财产与婚后财产无法查清的，或虽属婚前个人财产，但已结婚多年，由双方长期共同使用、经营
、管理的，均可视为夫妻共同财产。
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除另有约定的按约定处理外，应由双方协商，如协商不成，可根据共同财产的
实际状况，结婚时间的长短，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以及财产的来源、数量等，合理分割。
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由负责抚养的一方代为管理。
（13）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复员、转业军人所得的复员费、转业费，离婚时，如夫妻共同生活时问
较长，可按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复转军人从部队带回的医疗费，应归本人所有。
（14）离婚时，一方生活确有困难的，根据婚姻法第三卜三条的规定，另一方应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
。
一方年轻有劳动能力，生活暂时有困难的，另一方可给予短期的或一次性的经济帮助。
结婚多年，一-方年老病残、失去劳动能力而又无生活来源的，另一方应在居住和生活方面，给予适当
的安排。
在执行经济帮助期间，受资助的一方另行结婚的，对方可终止给付。
原定经济帮助执行完毕后，一方又要求对方继续给予经济帮助的，一般不予支持。
（15）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从事的多种经营和承包责任田的当年收益，离婚时，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处
理。
对生产资料和离婚当年无收益的养殖、种植专业，应从有利于生产考们，予以合理调整或作价处理。
（16）城乡个体经营户的生产资料、合法收入等，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离婚时，应根据有利生产、
经营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合理分割。
（17）属于包办强迫买卖婚姻所得的财物，离婚时，原则上依法收缴。
（18）借婚姻关系索取的财物，离婚时，如结婚时间不长，或者因索要财物造成对方生活困难的，可
酌情返还。
（19）因第三者介入或喜新厌旧而离婚的，处理财物时，要注意照顾无过错的一方和子女的利益。
（20）因生女孩或女方采取节育措施而引起离婚的，分割财产时，要保护妇女、儿童的利益，对女方
在住房、生产、生活以及子女抚养教育等方面，应予照顾。
（21）对劳改人员离婚时的财产分割，既要保护其配偶和子女的权益，也要依法保护劳改人员的权益
。
属于他们婚前个人所有的财物，原则上仍应归其个人所有，对夫妻和家庭共同财产的分割，也应合情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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